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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本摘要汇编使用了《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》（《法规的判例法》）摘要中所引用的
判决书全文和脚注中所列的其他引文。这些摘要原意仅作为基本判决提要，可能不反映汇

编中表述的所有观点。建议读者查阅所列法院判决书和仲裁裁决书全文，而不只依靠《法

规的判例法》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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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 

判例法摘要汇编* 

 

第三十二条  

(1) 如果卖方按照合同或本公约的规定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，但货物没

有以货物上加标记、或以装运单据或其它方式清楚地注明有关合

同，卖方必须向买方发出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。 

(2) 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输，他必须订立必要的合同，以按照

通常运输条件，用适合情况的运输工具，把货物运到指定地点。 

(3)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对货物的运输办理保险，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

时，向买方提供一切现有的必要资料，使他能够办理这种保险。 

条款的含义和目的 

1. 第三十二条在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内容之外，进一步阐明了在涉及货物运费的

情况下卖方的义务。 

2. 本条款处理三种情况：如果货物在由第三者（承运人）支配的期间内由于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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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而引起了问题，卖方有义务帮助买方识别货物（第 1 款）。如果卖方有义务安

排货物的运输，他必须以合理的注意而作为（第 2 款）；如果买方为办理货物保

险需要资料，卖方有义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（第 3 款）。 

3. 迄今为止，似乎只有一个案件涉及这个条款，
1
确切地说，涉及第三十二条第

2 款。根据本条款，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全部或部分货物的运输，卖方就应当本着

应有的注意而作为并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。不过卖方没有义务采用某种特定的运输

方式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。从上述的法院判决看来，因为买方未能履行举证责任，

证明双方已约定以卡车运输货物，法院认定卖方有权决定选择运输方式。
2 

举证责任 

4. 主张双方已约定对第三十二条做出变更或限定的一方当事人，必须证明双方

确已订立了此种约定。如其不能证明，则适用第三十二条的规定。
3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见《法规的判例法》判例 261 [瑞士桑内地方法院，1997年 2月 20日]。 
2 同上。 
3 同上（买方未能成功证明双方当事人已约定用卡车将货物运至莫斯科）。 


